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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0_8C_E7_9B_B8_E5_c36_515357.htm 2002年3月1日，甲纺织

品批发公司通过某综合批发公司介绍，与乙棉麻公司签订了

一份合同，双方约定：由乙棉麻公司供给甲纺织品公司三级

或者四级棉花1万担，由乙棉麻公司代办托运，4月30日前交

货，收货后10日内，甲纺织品批发公司付清相应的全部款项

。 合同签订后，乙棉麻公司与丙汽车运输公司签订了运输合

同。双方约定，由丙汽车运输公司为乙棉麻公司运输1万担四

级棉花，由乙棉麻公司负责装卸，运输公司保证把货物于4

月30日以前运到甲纺织品批发公司，运费共人民币5万元，先

期支付1万元。货运至交付后，再支付另4万元。 5月3日，乙

棉麻公司把棉花装入丙运输公司的汽车。丙汽车公司待棉麻

公司装完货后，即将车开走。百考试题 在运输途中，不幸恰

逢山洪暴发， 以致两辆汽车被山洪冲走，车上20担棉花全部

灭失，剩余的棉花由于道路被阻而致期限迟延。至5月5日，

运棉花的车队才行驶了大半路程。在此期间，甲纺织品公司

按预期4月30日棉花可以到货，便对各项生产投入大量原材料

，价值10万元。5月10日，棉花才到货，甲纺织公司遂要求丙

运输公司承担责任。丙运输公司不允， 甲纺织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乙棉麻公司与丙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现问： (1)甲

、乙公司签订的合同之债属于任意之债吗?合同的标的是什

么? (2)乙公司未经甲公司同意，单方决定运输四级棉花l万担

，有无不妥之处?为什么? (3)乙、丙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的运

费应由谁负担?为什么? (4)20担棉花的灭失风险应由谁负担?为



什么? (5)甲公司的10万元损失应由谁负担?为什么? (6)甲公司

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合同相对性、债的分类、风险负担

[答案] (1)甲、乙合同之债不属任意之债，而是选择之债。合

同的标的在未特定之前是三级或四级棉花一万担。 (2)并无不

妥之处。因为在选择之债中，当事人未约定选择权归属的，

选择权归债务人，故乙公司有权行使选择权，决定履行的标

的。 (3)运费应由甲公司承担。因为代办托运关系中，运费由

买受人承担。 (4)风险负担由乙公司承担。因为乙公司违约在

先。百考试题 (5)应由乙公司承担。因为乙公司违约在先，不

得援用不可抗力这一免责事由。 (6)丙公司不是买卖合同当事

人，不应向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解题思路] 本题之考查对

象，较偏重于债的一般理论，是理论性较强的一道试题。 解

开本题的难点有三：一是必须正确认定甲、乙合同的性质；

二是认定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违约在先的，能否免责及承担

风险；三是合同相对性规则。 [法理详解] (1)、(2)根据债的履

行是否可以选择，债可分为简单之债与选择之债。百考试题 

简单之债又称单纯之债，是指债的履行标的只有一种，当事

人只能按照该种标的履行的债。选择之债是指债的履行标的

有数种，当事人须从中选择一种来履行的债。区分简单之债

与选择之债的意义在于，选择之债的当事人须于数种给付中

选定一种履行，而简单之债不发生选择。选择之债给付的选

定亦即选择之债的特定。选择之债的特定方法有二：一是选

择；二是履行不能。选择是一种权利，其性质为形成权，因

其行使，选择之债也就成为简单之债。选择权的归属依法律

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而定，或归于债权人，或归于债务人，

或归于第三人，均无不可。但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



亦无明确约定时，选择权应归于债务人一方享有。 依以上选

择之债的原理，本案甲、乙之间的合同之债应为选择之债，

选择权应归债务人乙公司行使，乙公司不经甲方同意而单方

决定运输四级棉花一万担，正是行使选择权的表现。 至于任

意之债，是指债的履行标的只有一种，但当事人可以其他标

的替代履行的债。如果甲、乙公司约定：乙公司应提供三级

棉花1万担；如果没有三级棉花，也可以提供四级棉花一万担

。那么，该合同之债即为任意之债。换言之，在选择之债中

，各履行标的在特定前是平等的，而在任意之债中，只有一

个履行标的，其他履行标的处于替补地位。百考试题 (3)代办

托运的意思是指，由出卖人代买受人订立托运合同，但运费

由买受人负担。本案中甲、乙公司约定代办托运，所以应由

买受人甲负担运费。但必须明白：甲、丙之间并不存在运输

合同关系。 (4)依《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的风险负

担自交付之后归买受人负担。依此规定，本案中交货方式是

代办托运，5月3日乙公司将货物交给丙公司之后即算完成交

付，故自5月3日起标的物风险负担即由甲公司负担。但是，

在5月3日交付之前，乙公司已经迟延履行违约在先，且风险

负担发生在按约定履行期限之后的期间，故应由乙公司承担

风险负担。 百考试题 (5)虽然依《合同法》第117条之规定，

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可以免责，但是，本案中不可抗力发生

在乙方迟延履行之后的期间，乙公司依法不得援用不可抗力

作为免责事由。况且，甲纺织公司投入10万元损失，系由于

棉花没有按约运到而致，虽然属于不可抗力而致迟延履行，

但乙棉麻公司没能够及时通知甲纺织公司，并提供相应证明

，依照合同法，乙棉麻公司违反了有关法定义务，不得主张



不可抗力事件的免责抗辩，故应对此损失承担责任。 (6)丙运

输公司由于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故不应向甲纺织公司承

担连带责任。但其在与乙棉麻公司的运输合同中是一方当事

人并且违约，对于违约行为，应由乙棉麻公司向甲纺织公司

承担责任，然后向丙运输公司追偿，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百考试题"#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